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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-2刑事實例授課說明 
林士欽兼任助理教授 

 
 
1.進行方式 
（1）第 1至第 9周 
進行方式：一堂課實作練習爭點整理，另一堂課由老師進行講解 
（2）第 10至第 18週 
進行方式：先由報告組口頭及書面報告，接著由評論組評論，最後由老師講解。 
原則上 2人 1組，每組負責製作 1題的書面報告與 1題的評論。 
 
2.題目範圍：參考題目清單 
 
3.口頭報告時間：至多 20分鐘 
 
4.報告格式：字數不限（能清楚說明、分析該實例題）、「引用文獻時，請標明出處」
（參考提供之範例），禁止引用補習班書籍或講義做為參考書目。 
 
5. 本學期上課時間： 
2 月：16 
3月：2、16、30 
4月：13、27（報告週） 
5月：11（報告週）、25（報告週） 
6月：8（報告週）、15（報告週） 
 
 
6.成績評量方式 
出席率：20% 
書面與口頭報告：60% 
評論：20% 
 
 
參考書籍 
1許澤天（2022），刑法案例演練：觀念與實作，2022年 08月。 
2蔡聖偉（2020），刑法案例解析方法，2020年 8月 3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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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實例報告範例 

報告人：系級/學號/姓名 
評論人：系級/學號/姓名 
甲在路邊擺攤賣西瓜，將幾把極為鋒利的西瓜刀放在桌上供使用。住在附近的乙

與丙兩位熟客經常到甲擺攤處與甲聊天，脾氣暴躁著稱的乙經常與丙發生激烈爭

吵，彼此間亦偶有肢體衝突。某日，乙與丙兩人又發生爭吵，乙突然拿起桌上西

瓜刀朝丙砍去。丙以手抵擋致手部受傷，後失去重心跌倒，頭部撞擊地面致顱內

出血。雖經甲緊急送醫，仍不治死亡。試問：甲、乙之行為如何論罪？ 
 
【爭點】 
1 乙拿西瓜刀砍人的行為構成傷害、傷害致死亦或殺人？ 
2 甲將西瓜刀放置桌上之行為是否構成共犯？ 
 
【擬答】 
一、 乙拿西瓜刀砍丙之行為，導致丙死亡之行為 

 

（一）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 

乙與丙爭吵後，基於傷害故意，持西瓜刀砍丙，導致丙手部受傷，乙之行

為該當傷害罪之構成要件。 

 

（二）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傷害致死罪 

丙於送醫後死亡，對此，涉及乙之行為是否該當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傷害

致死罪要件之審查。 

1 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傷害致死罪為加重結果犯，按刑法第 17 條之規定，其成

立須具備法有明文處罰、行為人「能預見」加重結果、以及基本構成要件行為

與加重結果間具備因果關係等要件1。前開所謂「能預見」，依實務見解，係指

「客觀情形而言，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，若主觀上有預見，而結果之

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，則屬故意範圍」2。至「因果關係」之認定，我國實務

則採相當因果關係說。3 

2（查）本件被害人丙受傷致重心不穩跌倒，撞擊頭部死亡等情，乙客觀上應 

能預見，且於一般客觀情況下，有此環境與砍人行為之條件，均會造成他人重 

 
1 林山田，刑法通論（下冊），增訂 10版，2008，頁 208以下。 
2 47年台上字 920號判例。 
3 王皇玉，刑法總則，8版，2022，頁 17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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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不穩跌倒撞擊頭部死亡之結果，故乙傷害之基礎犯罪行為與丙之死亡結果間 

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。 

 

（三）小結 

   乙持西瓜刀砍丙之單一行為，表面上雖分別成立普通傷害罪與傷害致死罪，

惟此兩罪係屬法條競合之特別關係，僅論以傷害致死罪，即足以充分評價乙之行

為。綜上說明，乙的行為構成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傷害罪之結果加重犯。 

 

二、 乙拿西瓜刀砍丙之行為，不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普通殺人罪 

  

     依題意所示，乙持刀砍人之行為非意在殺人，故乙無殺人故意，不成立

殺人罪。 

 

三、甲將西瓜刀放置桌上之行為 

 

（一）不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、第 28條普通傷害罪共同正犯 

 

1 共同正犯之成立，依學說之見，必須具備共同行為決意與行為分擔兩項要件。
4 

2 查甲於丙受傷後，緊急將丙送醫，由此可知甲並無傷害丙之意思。基此，則甲

將西瓜刀放置桌上之行為，並非是出於與乙共同謀議之結果，且甲對於丙之受傷，

在客觀上亦無任何行為分擔，故甲非乙傷害丙之共同正犯。 

 

（二）不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、第 30條普通傷害罪幫助犯 

1幫助犯之成立要件 

    幫助犯之成立要件包括：被幫助者故意違犯的主行為，幫助者的幫助行為

與幫助者的幫助故意5。 

2 甲不成立幫助犯 

    本題甲所放置的西瓜刀，客觀上業已幫助乙傷害丙既遂，然，甲並不具備

幫助乙砍丙的知與欲，欠缺幫助故意，故甲不成立幫助犯。 

 

 
4 王皇玉，同前註，頁 460以下。 
5 林山田，同註 1，頁 129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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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小結 

    甲因主觀面之欠缺而不成立乙傷害罪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，則更遑論成立

乙傷害致死罪之共同正犯或幫助犯。 

 

四、結論 

 

甲的行為不構成犯罪，乙的行為則構成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傷害致死罪。 

 

  

第二種解題方式 
 
一、 乙之罪責 
（一）乙持刀砍丙之行為構成傷害罪 
（二）乙持刀砍丙之行為構成傷害致死罪 
（三）競合 
 
二、 甲之罪責 
（一）甲放置西瓜刀的行為，不構成共同正犯 
（二）甲放置西瓜刀的行為，不構成幫助犯 

 
   三、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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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整理範例 
 
甲乙為情侶，乙非甲不嫁，惟戀情卻遭家人反對，乙為能與甲雙宿雙飛，

與甲合謀，在某日夜晚，乙故意不將大門上鎖，由甲持槍佯裝綁匪，潛入

乙與父母同住的家中，將乙及其父母集中在客廳分別綑綁，然後由甲當著

乙父母的面帶走乙，乙則配合甲之行動，高聲呼救，表現出一副不願意被

帶走的模樣，臨走前，甲剛好撇見乙父親被綑綁時掉落在地的勞力士手錶，

便一併帶走。事成後，甲帶著乙前往法式餐廳吃大餐慶祝，飯後結帳時，

甲乙方察覺，兩人因為太興奮可以雙宿雙棲，忘記帶錢包，於是甲要乙假

裝出門提款，甲自己則以上廁所為藉口偷離開餐廳。 
（一）請有條理的說明甲乙行為之爭點（50分） 
（二）試論斷甲乙之罪行（50分） 

備註：持槍部分無須考慮 
 

 
 
【爭點】 
1甲的部分 
（1）甲潛入乙與父母同住的家中，涉及刑法 306條侵入住宅罪（爭點 1）。 
（2）甲將乙及其父母集中在客廳分別綑綁，涉及刑法第 302 條妨礙自由罪（爭點 2）。
（3）甲將乙父母兩人分別綑綁之行為涉及行為數與罪數（爭點 3）。 
（4）甲剛好撇見乙父親被綑綁時掉落在地的勞力士手錶，便一併帶走，涉及刑法第
320條竊盜罪（爭點 4） 
（5）甲結帳時察覺未帶錢包，找藉口偷跑，涉及刑法第 339 條第 2 項詐欺得利罪。
（爭點 5） 
（6）甲竊盜、持槍與侵入住宅的行為，是否構成加重竊盜罪（爭點 6）。 
（7）甲犯竊盜罪兼具有數款加重情形時，成立一罪或數罪。（爭點 7） 
 
2乙的行為 
（1）乙是否成立甲的共同正犯（爭點 8） 
（2）具有直系血親卑親屬身份的乙與無身份之甲共犯妨害自由罪，應如何論罪。（爭
點 9） 
（3）乙假裝提款逃離餐廳的行為，涉及刑法第 339條第 2項詐欺得利罪是否構成之問
題。（爭點 10） 
 
 
 
 
 
 
 
 
 



分數:79 
1. 爭點 2應改為刑法第 315條之一第二「款」。 
2. (一)的 3.後面可改為「例如用膠水黏合信封開口以防止他人開啟，並且封緘
之程度須達到若非經全部或一部的破壞，則無法探究信函內容；是以若以迴

紋針或訂書機的方式夾住或裝訂信函，則未達到封緘之標準。」另外「是以

若以」屬於贅字。 
3. 註 1、註 6、註 7、註 13、註 16應放在引號之後。 
4. 引註的位置不一，有些在標點符號前，有些則是在標點符號後(註 2 、註 3、
註 4、註 6……在標點符號前，註 1、註 5、註 7、註 10……在標點符號後)。 

5. 註 9可改為「同前註，頁 617」。 
6. 報告中運用多個註解做為參考資料，補充的非常完整。 
7. 註解除了參考教科書中的學說外，亦參考其餘實務見解。 
 

 



一、甲利用不知情的乙，騙乙說，A 欠債 50 萬元不還，要乙和他一起去討 債。
乙出於幫助友人的想法，某日跟著甲一同將 A 打昏並將 A 帶到山上 廢棄工寮，
待 A 清醒後，甲命令 A 簽下 50 萬元本票，並取走其提款卡 與密碼，然後才
再把 A 帶回市區釋放。A 獲釋後前去報警，警方循線逮 捕甲、乙，乙後來才知
道 A 並沒有積欠債款，而甲事後自行拿著提款卡 連續提款 10 萬元花用。試問：
甲、乙之刑責為何？  
 
二、甲向好友乙借了一輛轎車使用，乙為行車安全著想，在車上裝設行車紀 錄
器。某日甲去夜店喝酒，喝完後開車回家，因酒精作用影響，開車開 到睡著，
因而追撞前面由丙騎乘的機車，導致丙摔車倒地且小腿骨折。 甲於事故後一時
驚慌，沒有留在現場而是開車離開，然而警察仍在不久 後將甲攔停下來，經酒
測，甲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.25 毫克。 此外，甲因為擔心有人會看到
行車紀錄器畫面，在離開現場時就先將行 車紀錄器的記憶卡取出並丟棄。試問：
甲之刑責如何？  
 
三、甲於某颱風天到火車站搭車，買票前上洗手間時，發現仇人乙正在如廁， 乙
身旁正好有一只手提式行李箱，甲出於報仇並毀壞該行李箱之心態， 趁乙如廁
未及防備，將該手提式行李箱直接丟進洗手間旁的水溝，因當 天雨勢猛烈，水
溝的水流甚大，行李箱即被淹沒沖壞。事後發現，乙早 已計畫炸毀火車站，並
傷害或殺死不特定之乘客，該行李箱中其實安裝 了三分鐘後即將引爆的炸彈，
甲的行為意外地挽救了車站乘客的生命與 身體利益。請問甲的刑責為何？ 
 
四、甲出於用球棒打斷乙雙腿、並使其永久失去功能之犯意，某日深夜埋伏 在
乙必經的回家路上，甲等了約十分鐘後，一位身形貌似乙之人出現， 甲心想這
一定就是乙，立即帶著球棒攻擊該人之雙腿，未料該人身手了 得，甲連打十下，
球棒均未碰到該人，甲愈想愈氣，隨即拿出懷中暗藏 的水果刀，一刀刺向該人
胸口，該人立即死亡。未料被甲殺害的該人不 是乙，而是乙的雙胞胎弟弟丙。
請問甲的刑責為何？ 
 
五、甲牽著其飼養個性兇猛的土狗到公園遛狗，並未繫上牽繩。途中土狗見 到
在公園玩耍的幼童 A，兇性大發，朝著 A 撲過去。甲見狀急忙上前抱 住土狗轉
向，不得已撞向旁邊正在運動的老人 B，導致 B 倒地受傷。請 問甲的刑事責任
如何？ 

 
六、甲在速限 50 km/h的市區道路駕駛，見前方路口號誌顯示為綠燈，即踩下油
門將速度提升到 80 km/h要通過路口。不料，騎著腳踏車的 A，由 於講電話不
專心，竟然闖紅燈，突然橫向衝出到甲的車道上，甲剎車不及直接撞上 A，A 當
場死亡。事後證明，如果甲未超速，即可及時剎車 而不撞上 A。請問甲的刑事



責任如何？ 
 

七、甲至 A 賣場購物，發現原先價格 3,000 元的高級牛肉一包，竟被賣場誤 貼
標示為 500 元的價格標籤，於是拿這包牛肉到櫃台結帳，結帳人員不 疑有他，
讓甲成功結帳離開。A 賣場事後清點帳目，發現貼錯標籤，故和 甲索討 2,500 
元的貨款。甲十分不滿，在其設為公開的臉書留言，謊稱 A 賣場常將低階牛肉
標上高階牛肉的價格販售。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？ 

 
八、甲開車載 A 出遊，至杳無人跡之處看風景，甲突然提議要與 A 性交，A 起
先拒絕，但甲不斷強力要求，雖然並未動手或出言恫嚇，態度卻越來 越兇惡。
A 心想自己與甲體力差距懸殊，當地又無人相助，激怒甲只是 徒增傷害，於是
屈從於甲的意思與其性交。在驅車回返途中，甲又和 A 說，剛剛性交的過程中
感到 A 病氣甚重，應是被靈體纏身，需再次性交 始能將陽氣傳入驅趕靈體。A 
確實罹患癌症，故信以為真，內心恐懼， 再次答應與甲性交。請問甲的刑事責
任如何？  
 
九、甲擔任 A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B 區清潔隊隊員，負責駕駛資源回收車。行 為
當日，甲駕駛資源回收車搭載同區清潔隊隊員乙進行資源回收，在收 集完起點
的資源回收物之後，甲即駕車搭載乙前往下一個預定的回收地 點。依清潔隊工
作安全相關規定，收集資源回收物品時，除車廂以外不 得載人，收集資源回收
物完畢後，清潔隊員應進入資源回收車廂內乘坐， 且於車輛行駛期間不得站立
於車後踏板上。乙為便宜行事，乃循其與甲 歷來工作之慣行，不進入車內卻攀
附站立後車廂後方之車後踏板上，並 且大聲叫甲快點開車，不然會來不及。甲
雖從後照鏡看到乙攀附站立於 後車廂後方踏板上，但仍將車輛駛向下一預定地
點。途中於狹窄路段會 車及轉彎時，乙因車輛晃動與離心力影響，從所站踏板
上跌落，頭部嚴 重撞擊地面，雖經送醫，仍因顱內出血不治死亡。試問：依照
我國現行 刑法規定，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？  
 
十、甲常於所住社區餵流浪狗，所經之處均有流浪狗成群跟隨，但也因狗群 排
泄物造成環境髒亂，附近居民對甲均十分不滿。其中，賃居附近的大學生乙更曾

數次在甲餵狗群時與甲發生嚴重口角，每次均幾乎與甲互毆，幸賴旁人勸阻而未

釀更嚴重衝突。甲之後乃於餵流浪狗時攜帶球棒 防身。行為當日晚間，乙自外
騎機車返租屋處，持機車大鎖正欲鎖車，又見甲在餵流浪狗，乃上前痛斥並要甲

快滾。甲大怒，高舉球棒大吼要乙走開。此時乙因認甲持球棒可能傷害自己，也

要甲放下球棒，並快步上前靠近甲，徒手欲奪球棒。甲見乙伸手欲奪球棒，同時

又看到乙另一手持機車大鎖，且想起先前數次吵架積怨，乃持球棒使盡全身力氣

對乙 頭部重擊一次，乙因此立刻倒地不起。乙受重擊後頭部骨折、顱內也大量
出血，經送醫始免一死。試問：依我國現行刑法規定，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？ 



  
十一、A 國籍的國際知名演員甲女與我國籍知名演員乙男在民國（以下同）107 
年 1 月以盛大婚禮結婚後定居我國，並於同年 12 月生一女丙。甲與乙均對丙
疼愛有加。然甲與同住之乙之父母、姊妹因語言和文化差異屢在溝通上摩擦衝突，

同時也無法適應我國氣候與社會，且因 109 年起發生 新冠疫情後，甲長期無法
回 A 國探親，極為想念家鄉親友。111 年 1 月 間，甲因故與乙大吵後，趁乙
及其家人外出購物時，帶丙離開住所投宿同國籍朋友住處。甲原本考慮購買機票

帶丙離境前往 A 國，但是隔日在原生家庭家人及朋友勸說下很快打消念頭，並
將自己與丙所在與聯絡方式通知乙，與乙保持分居狀態大約 2 個月。此一期間，
乙雖無法與甲、丙見面，但是可打電話或以視訊方式與丙通話。其後甲、乙進行

離婚訴訟，乙乃對甲逕自帶丙投宿友人家，不使其與丙見面的行為提起告訴。試

問：依我國現行刑法規定，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？ 
 
十二、甲並無擔任藝人經紀人的任何經驗與能力，民國（以下同）110 年 1 月 
見 A 國籍藝人乙男隻身到我國發展，並在網路上徵求經紀人，甲乃以一人分飾
經紀團隊多名成員之方式透過網路聯絡、接近乙。甲以自己名義出面與乙相見並

熟識後，進一步使乙誤認未曾謀面之其他各個實際上由 甲扮演之角色可助其在
我國演藝圈發展，乃與甲簽訂經紀契約，約定由甲擔任乙之經紀人。其後，甲為

進一步對乙之行為加以操控，於 110 年 3 月得知乙與一般女性交往後，乃透過
甲扮演之經紀公司員工「丙」聯絡乙，且以要乙對公司效忠為由，要求乙依指定

之姿勢、角度與性器反應，拍攝裸露性器的自慰影片，再將影片檔案存於隨身碟

交付甲，由甲轉交公司高層。「丙」並揚言若乙不從，將對其演藝活動全面封殺。

乙為求在我國演藝圈發展，無奈僅能依上述指示拍攝影片，並將檔案存於隨身碟

交付甲。其後乙因演藝事業全無進展，乃報警處理。試問：依我國現行刑法規定，

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？  
 
十三、甲早想偷朋友乙的名貴鋼筆，某日利用兩人一同在圖書館看書，乙離開 座
位去洗手間時，甲出於取得鋼筆意思，伸手到乙的書包中尋找該鋼筆，未料乙當

日竟未帶鋼筆出門，甲翻弄了乙的書包後一無所獲，只好罷手。 請問甲的刑責
為何？ 
 
十四、高中老師甲寫了一封信給前女友乙，甲將該信投至郵筒，兩天後郵差將 該
封信送至乙家時，乙正好不在家，乙的父親丙看到署名為甲的信，未得乙同意就

直接開拆，並閱讀了該信的內容，信件中甲自承是負心漢，且對乙始亂終棄，丙

非常生氣，將這封信用手機拍攝成數位照片，並將該數位照片上傳至任何人均得

連線閱覽的網路討論區，許多網友看到後對甲惡評連連。請問丙的刑責為何？  
 
 



十五、甲與鄰居 A 積怨已久，某日甲在公寓頂樓乘涼，往下看到 A 走路回來， 
就拿一個花盆往樓下丟，想要傷害 A。殊不知，花盆墜落過程中撞擊鐵 窗產生
偏移，擊中在一樓院子裡澆花的 B，導致 B 頭部撕裂傷。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
何？ 
 
十六、甲將 50 萬元借予 A，並未簽立字據，只有通訊軟體 Line 的對話紀錄可 
資證明。嗣後，甲因更換手機遺失全部對話紀錄，A 亦因車禍意外死亡， 甲即
以影像處理軟體，憑著印象製作對話紀錄截圖一張，以此向 A 的繼承人 B 索討
債務，B 見圖即還清 A 的債務。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？  
 
十七、甲在公車候車亭等公車時，見同樣等公車的 A 穿著短裙，露出大腿與小 
腿，趁著 A 背對甲時，以手機拍下 A 整個腿部的照片，隨即遭 A 發覺， 要求
甲刪除照片，甲拒絕之。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？ 
 
十八、甲與車友 A 相約騎乘自行車，途中停下休息，甲將價值數十萬元的高檔 
自行車緊靠路旁護欄停放。突然一陣強風吹來，甲眼看自行車即將被吹倒，為防

止自行車摔壞，即將 A 推倒在地，讓自行車落在 A 身上，結果自行車絲毫無損，
但造成 A 多處挫傷。請問甲的刑事責任如何？ 
 
十九、甲、乙、丙三人共謀進入 A的家中行竊。三人同時說好，各自攜帶一把螺 
絲起子以撬開門窗。三人使用螺絲起子打開窗戶，成功潛入 A的家行竊。 在離
開 A 的家時，甲、乙先行將財物裝載上車，丙正欲離開時卻遭鄰居 B 察覺並壓
制，甲、乙為將丙救出，儘管丙當場表示反對施暴，兩人仍拿出 各自的螺絲起
子刺擊 B，丙因此得以逃脫。試問甲、乙、丙的行為成立何罪？ 
 
二十、甲基於私怨挾持 A並將其囚禁於自宅內，某日甲必須出遠門，便將家中鑰 
匙交予友人乙，且要求乙定期察看 A是否安全，不料 A於乙監視三日後， 卻在
乙外出用餐時不慎噎死。甲在國外不知情，在 A死後仍請求另一友人 丙幫忙觀
察甲房外的巷道是否有可疑人士出入，丙於不知 A死亡之情形下 協助甲囚禁 A。
試問甲、乙、丙成立何罪? 
 
二一、證券經理甲因操作股票不當被公司解職，失業後仍不改豪飲進口葡萄酒 的
習慣，但資力已入不敷出。某日，甲至某大賣場購物，見販售酒類部 門架上有
一瓶全球限量的高檔葡萄酒，環顧四下無人，遂起意不法所有， 將該瓶酒取下
後藏入自己大外套的內口袋。甲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，豈 料，該賣場各角落皆
有監視錄影器，甲之行為從頭到尾都被錄影、監控， 且監控人員察覺後並尾隨
甲至櫃台，在甲經過櫃台時予以攔阻，當場查 獲該酒。試問甲所為構成何罪? 
 



二二、甲唆使乙殺 A，乙潛入甲給的地址後，將屋內所有飲用水都置入毒劑， 計
畫等獨居之 A 返家後喝水死亡，沒想到甲給錯地址，該屋為空屋無人 居住。數
星期後，有一流浪漢 B 探得該屋無人在內的情狀，竟直接破門 入內利用該屋作
為遮風避雨的睡覺場所。只是 B 進入屋內後，直覺認為 屋內所有食品和飲用水
都不乾淨，因此也不飲用屋內所存放的飲食。又 經過數週後，B 離開該屋，逕
自繼續流浪。試問甲、乙的行為依刑法如 何論處? 


